庆阳市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庆环罚字〔2019〕52号

                                      甘执法证字       

                                      第M10000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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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4687961202G

法定代表人：牛 军

地址：靖边县隆达油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靖边县隆达油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一案，经庆阳市环境监察支队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2019年11月8日，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对靖边县隆达油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合水县固城乡王昌寺村的徐144-42扩井场检查时发现，该井场储液罐循环沟防渗材料铺设不规范，导致少量含油污泥下渗污染土壤，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我局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和现场拍摄照片等证据为凭。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我局于2019年12月16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有权进行申辩和要求听证。你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陈述和申辩，也未要求听证。

以上事实有我局2019年12月16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庆环罚告字〔2019〕52号）、《送达回证》〔2019〕52号为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二款“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款：（十一）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贰万玖仟元整（￥29000.00）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甘肃省生态环境厅或者向庆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法人员及证件号：

张川元  622566
都  娟  622558
   庆阳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12月24日



